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

名称
《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规范》

负责

起草

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

参与

起草

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黑龙江远尚生态环境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河北省沧州水文勘测研究中心、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重

庆财经学院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刘莹 浙江师范大学 中级工程师

2 蒋晶 湖南省永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3 高秀丽 黑龙江远尚生态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4 郭洪起 河北省沧州水文勘测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

5 周义亮 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 标委会专员

6 黄文涛 重庆财经学院 助教

7 甄林欣 重庆财经学院 学生

8 龚书扬 重庆财经学院 学生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规范》，是适应当前水环境问题跨区域特征

日益突出的现实需要，对提升区域水环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和规范化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随着流域开发强度加大和区域经济联系不断深化，水污染传输、上下游

相互影响以及治理责任交叉等问题日趋明显，单一行政区域在治理目标设定、监测管

控和风险应对等方面难以独立有效解决，跨区域协同治理已成为水环境保护的重要方



向。

在实际工作中，各地虽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跨区域协同治理仍普遍

存在组织机制不统一、治理流程衔接不畅、监测指标和数据标准不一致、信息共享和

联动响应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治理措施的整体成效。同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准多侧重于单一区域或单一管理环节，对跨区域协同治理的具体操作和技术路径缺

乏系统性规范，亟需通过标准化手段予以补充和细化。

本标准通过明确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的基本原则、组织方式、实施流程

和技术要求，有助于推动不同区域在治理目标、监测体系和管控措施上的协同一致，

提升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有利于减少跨区域水环境

治理中的制度摩擦和管理碎片化问题，增强治理决策的协调性和执行力，促进水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

从长远看，本标准对推动流域综合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可为跨区域水

环境治理实践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依据和管理参考，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现实必要性和综合社会效益。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在编制过程中，

充分考虑跨区域水环境治理在空间范围、参与主体和管理目标上的复杂性，坚持问题

导向与实践导向相统一，确保标准内容能够真实反映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

控的实际需求。同时，注重技术要求与管理机制的协调衔接，既明确协同治理的总体

框架，又细化关键流程和技术要点，增强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可实施性和可推广性。

在编制依据方面，本标准以我国现行水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根本遵循，重点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对水环境保

护和流域治理的总体要求，并结合国家和行业层面关于水环境监测、评价和管控的相

关技术规范。同时，借鉴国内外跨区域、跨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成果，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符合我国管理体制和治理实际的技术内容。

在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方面，本标准不替代、不削弱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的法律效力，而是在其框架和原则下，对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中的

组织机制、治理流程、技术衔接和协同运行等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标准内容与现行

水环境质量标准、监测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保持协调一致，重点解决现有标准在跨区

域协同层面覆盖不足的问题，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在跨区域水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有

效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和操作参考。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围绕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的实际需求，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技术与

管理框架，主要条款设置紧密衔接治理流程和监测管控要求，突出协同机制和可操作



性。

在总体原则方面，标准明确了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应遵循的基本要求，从统筹协调、

流域整体性和协同共治等角度提出原则性规定，为后续组织实施和技术应用提供统一

导向。

在协同治理组织与职责方面，标准对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类型及其协作

方式作出规范性说明，明确相关主体在治理协调、信息对接和技术支撑等方面的职责

分工，并提出协同运行的基本机制要求，为跨区域治理的组织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在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流程方面，标准按照“现状评估—问题识别—目标确定—任

务分解—措施实施—动态调整”的逻辑，对协同治理全过程进行规范，明确各阶段的

主要工作内容和技术要点，突出治理措施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序下的衔接性与协同

性。

在水环境监测与管控要求方面，标准对监测体系构建、监测指标设置、数据管理和信

息共享等关键技术环节提出要求，并结合预警分级和联动管控思路，明确不同风险情

形下的管控措施，为跨区域水环境风险识别和应对提供技术支撑。

在评估、监督与持续改进方面，标准提出了对协同治理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和动态监督

的基本方法，强调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治理目标和优化管控措施的重要依据，推动跨

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持续完善和长期有效运行。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围绕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组织机制设置、治理流程规范程

度以及监测与管控技术要求等内容，征求意见阶段曾出现不同观点和建议。

在协同治理组织与职责设置方面，部分意见认为应对参与主体的职责划分作出较为具

体和刚性的规定，以增强约束力；另有意见认为，跨区域水环境治理涉及不同行政层

级和管理体制，若规定过于具体，可能影响标准在不同地区的适用性。经编制组讨论

研究，最终在标准中采用原则性和框架性表述，明确协同治理的基本参与主体和运行

机制要求，同时为地方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保留必要空间。

在协同治理流程规范方面，针对是否对各阶段工作内容作出统一、细化的操作规定，

存在“高度细化”和“适度概括”两种意见。编制组在综合考虑跨区域治理复杂性和

标准可操作性的基础上，确定以流程化、模块化方式对关键环节进行规范，重点明确

工作逻辑和技术衔接要求，而不对具体实施方式作统一规定，以增强标准的通用性和

灵活性。

在水环境监测与管控技术要求方面，部分意见建议统一监测指标和技术方法，以便于

数据对比和协同管理；也有意见认为，各区域水环境条件差异较大，应保留一定的技

术选择空间。经论证，标准在明确监测体系构建、数据管理和信息共享等共性要求的



同时，对具体指标设置和监测方式采取原则性规定，兼顾协同性和差异化需求。

上述分歧意见均通过多轮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内部讨论予以充分研究和协调处理，

最终形成的标准内容在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之间取得了合理平衡，编制组就相

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为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与监测管控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

依据和管理参考，有助于提升跨区域水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和协同水平。在技术层面，

通过规范协同治理流程和监测管控要求，有利于推动不同区域在监测体系构建、数据

管理和风险预警方面实现衔接一致，提高水环境问题识别和应对的科学性与及时性。

在管理层面，本标准有助于明确跨区域水环境治理中的协作机制和运行模式，减少因

职责不清、信息不畅引发的管理摩擦，提升协同决策和联合管控效率，促进治理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通过标准化流程和评估机制的引入，可推动跨区域水环境治

理由阶段性、被动式管理向制度化、持续改进方向转变。

在社会和环境效益方面，本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改善跨区域水体环境质量，降低水环境

风险发生概率，增强区域生态安全保障能力。同时，通过提升治理透明度和协同性，

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水环境治理工作的理解和认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同推进，具有良好的综合效益和推广价值。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

名称
《基于循证的护理实践标准制定规范》

负责

起草

单位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参与

起草

单位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马山县人民医

院、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平果市太平镇中心卫生院、拜泉益康血液透析中

心、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苏静 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2 余倩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无

3 谢思宁 马山县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4 卢林 防城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副主任护师

5 卢冬珍 平果市太平镇中心卫生院 主管护师

6 殷雪菲 拜泉益康血液透析中心 主管护师

7 蒙秋盈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无

8 崔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主管护师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基于循证的护理实践标准制定规范》，是适应循证护理理念不断深化和护理专

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随着护理实践对科学证据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级医疗

机构在护理实践标准制定过程中，对证据质量、方法规范性和结果一致性的要求日益

突出。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护理实践标准的制定仍普遍存在证据来源不统一、评价方

法不规范、专家论证程序不完善、标准形成过程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影响了护理实践



标准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推广性，亟需通过统一规范加以引导和约束。

制定本标准，有助于从制度和技术层面系统规范护理实践标准的制定全过程，通过明

确立项论证、证据获取与评价、条款形成、专家一致性确认、验证与更新等关键环节

的基本要求，推动护理实践标准由经验导向向循证导向转变，提升标准制定的科学依

据和方法学质量。同时，本标准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不同机构、不同专业领域护理实践

标准制定方法的一致性，增强标准之间的可比性和协调性，为护理质量管理和持续改

进提供可靠支撑。

从行业发展角度看，本标准的制定对推动护理实践规范化和同质化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构建统一、可操作的循证标准制定框架，有助于将高质量研究证据有效转化为可执

行的护理实践要求，减少护理行为差异，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同时，也为

护理学术组织、行业协会及相关单位开展护理标准化工作提供明确技术依据，促进护

理专业治理能力和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现实必要性和长远意义。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坚持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内容设计上，

以循证护理理念为核心，强调以高质量证据为基础，确保标准制定过程具有科学依据

和方法学严谨性；在结构和流程上，注重系统性和完整性，覆盖护理实践标准制定的

主要环节，避免碎片化和随意性；在实施层面，充分考虑不同医疗机构和护理专业的

实际条件，突出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确保标准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应用。

本标准的制定以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为主要依据，遵循我国标准化工作的基

本要求，在结构和文本编制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同

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护士条例》等法律法规中

关于护理服务质量、安全管理和专业规范的要求，对护理实践标准制定中的技术流程

和管理要求进行细化和支撑。在方法学层面，参考风险管理和证据评价等相关国家标

准和通用规范，合理引入循证方法和专家论证机制。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在功能定位上形成有效衔接。法律法规侧重原则性

和制度性要求，本标准在其框架下，对护理实践标准制定的技术路径和操作要求作出

具体规定，属于对现行规定的细化和补充，不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相冲

突，为护理实践标准化建设提供系统、统一的技术支撑。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围绕基于循证理念开展护理实践标准制定的全过程设置主要条款，突出方法规

范和技术路径的系统性。标准首先从总体原则入手，明确循证优先、实践导向、多方

参与和持续更新等基本要求，为后续条款提供统一的方法学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护

理实践标准制定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段规范，形成逻辑清晰、衔接有序的技术体系。

在标准制定总体流程方面，重点规定立项与问题界定的技术要求，强调采用结构化方



法明确适用对象、护理情境和预期结果，为证据获取奠定基础。在证据获取与评价条

款中，明确文献检索策略制定、证据筛选原则以及证据质量评价和分级要求，确保所

采用证据具有科学性和可追溯性。在标准条款形成环节，规定循证结论向护理实践要

求转化的基本方法和表述规范，突出条款的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在专家论证与一致性形成方面，标准对专家遴选原则、论证方式和分歧处理程序作出

规定，确保标准形成过程的科学性和透明性。在标准验证与实施可行性评估条款中，

明确试点验证、效果评估和问题反馈的技术要求，为标准发布和推广提供实践依据。

最后，通过标准更新与持续改进条款，建立基于证据变化和实施反馈的动态修订机制，

保证标准的时效性和适宜性。整体上，本标准以循证方法为核心，对护理实践标准制

定的关键技术环节进行了系统规范。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围绕循证方法在护理实践标准制定中的应用深度、证据

评价方式以及专家论证程序等问题，形成了若干不同意见。主要分歧集中在证据评价

是否以量化方法为主，以及专家一致性形成过程中定量统计与定性判断的取舍问题。

部分专家认为，应尽量采用统一的量化评价工具和评分方法，以增强标准制定的客观

性和可重复性；另有专家指出，护理实践情境复杂多样，单一量化方法难以全面反映

证据的适用性和实践可行性，需保留一定的专业判断空间。

针对上述分歧，编制组通过多轮专题讨论和书面征求意见，对不同观点进行充分论证，

并结合国内外循证护理实践的通行做法进行比对分析。最终一致认为，在保证科学性

和规范性的前提下，应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判断相结合的方式，对证据质量和推荐强

度作出综合判定。同时，在专家论证程序中，既引入统计分析作为一致性判断的参考

依据，又保留专家集体讨论和修订机制，以提高标准条款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上述

处理方案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并作为本标准相关条款的重要技术

依据。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为护理实践标准的科学制定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依据，有

助于提升护理实践标准形成过程的规范性、透明性和一致性。通过引入循证方法和系

统化流程，可有效提高护理实践标准的科学质量和可重复性，促进高质量研究证据向

护理实践要求的规范转化。在实践层面，本标准有助于减少不同机构在护理标准制定

中的方法差异，推动护理实践规范化和同质化，提升护理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在行

业层面，本标准可为护理学术组织和行业协会开展标准化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护

理专业治理能力和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推广价值。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

名称
《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技术规范》

负责

起草

单位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

参与

起草

单位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人民医院、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

会、重庆财经学院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钟斌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医院 无

2 赵敏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南丹县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

3 陈明捷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中级护师

4 庞金晶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医院 中级护师

5 周义亮 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 标委会专员

6 黄文涛 重庆财经学院 助教

7 甄林欣 重庆财经学院 学生

8 龚书扬 重庆财经学院 学生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术后康复管理向居家化、信息化延伸，远程监测与指导在提升康复连续性和服务

可及性方面作用日益突出。但目前相关实践在技术流程、监测内容、指导方式及数据

管理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难以保障，制约了远程康复服务的推广

应用。制定本标准，有助于系统规范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活动，明确技术要求

和管理边界，提升康复服务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对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康复效果



及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遵循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立足术后康复管理实际需

求，兼顾医疗安全、技术可行与服务连续性，突出远程监测与指导的流程规范和质量

控制。编制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参考医疗信

息化、康复服务及质量管理领域的通行做法。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

相衔接，不替代医疗诊疗规范，重点细化术后康复期远程服务的技术与管理要求，形

成互补支撑关系。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主要条款围绕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的关键环节进行设置，系统规定了总

体要求、技术流程、监测内容与指导要求、数据管理与信息安全以及质量评价与持续

改进等内容。在技术上，重点明确服务启动条件与对象评估方法，规范监测指标选择、

监测频次及异常分级处置要求，细化远程康复指导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方式，并对数据

采集、存储、使用和安全保护提出统一要求，确保远程康复服务过程可执行、结果可

追溯、质量可评价。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围绕远程监测适用范围、监测指标设置及异常处置方式等问题存

在不同意见。部分意见主张扩大远程监测功能以替代线下随访，另有意见强调应严格

限定其辅助属性。经多轮专家论证和征求意见，编制组依据医疗安全和风险可控原则，

明确远程监测与指导不得替代必要的线下诊疗，并对监测内容和处置流程作出分级规

定，最终形成一致意见，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审慎性和可操作性。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实施后，可为术后康复期远程监测与指导提供统一、规范的技术依据，提升康

复服务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安全性。在实践层面，有助于提高医疗机构远程康复管理

效率，降低随访成本，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在服务效果方面，有利于提升患者康

复依从性和康复质量，减少并发症和再入院风险；在行业层面，可推动远程康复服务

规范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康复医疗深度融合，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行业示范效应。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

名称
《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技术规范》

负责

起草

单位

中检（重庆）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参与

起草

单位

中检（重庆）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国乾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安阳市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重庆财经学院、烟台市牟平环境监控中心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聂明靖 中检（重庆）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韩铖博 黑龙江国乾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3 刘莹莹 黑龙江国乾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中级工程师

4 丁金美 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工程师

5 元慧 安阳市生态环境监测和安全中心 中级职称

6 李宣霖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副教授

7 黄健益 重庆财经学院 讲师/博士

8 梁伟锋 烟台市牟平环境监控中心 助理工程师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技术规范》是适应工业园区集聚化发展和环境治理

精细化要求的迫切需要。随着园区产业结构日益复杂，污染来源呈现多元化和隐蔽化

特征，传统以浓度评价为主的监测方式难以支撑污染来源的精准识别和责任判定，实

践中溯源监测在技术路线、监测布设、分析判识和结果应用等方面缺乏统一规范，影

响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可比性。本标准通过系统规范溯源监测的总体要求、技术方法和

应用流程，有助于提升工业园区污染溯源工作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为污染风险排查、



异常排放核查和治理决策提供可靠技术支撑，推动环境监管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转

变，对提升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水平和促进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立足工业园区

环境污染特征和溯源监测实际需求，统筹监测布设、数据分析、判识验证与结果应用

等关键环节，确保技术要求客观、统一且便于实施。编制过程中，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为根本依据，衔接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参考现有环境监

测与风险管理相关标准，并借鉴国内外污染溯源监测的成熟方法和实践经验。本标准

在现行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框架下，对工业园区污染溯源监测提出细化和补充要求，

与相关标准形成相互支撑、协同配套关系，不替代行政管理规定，也不降低现有法定

要求。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主要条款围绕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的关键技术环节进行系统设置，重点

包括总体要求、溯源监测体系构建、污染溯源分析技术、溯源结果应用与反馈以及监

测评估与持续改进等内容。在技术上，明确了溯源监测应遵循的技术路线和质量控制

要求，规范了污染源识别与分类、监测范围与对象界定、监测点位布设原则以及监测

指标和特征污染物选取方法；提出基于排放特征比对、时空相关性分析和多变量综合

分析的溯源判识技术，并对判识分级、结果验证和不确定性说明作出统一规定；同时，

将溯源结果与风险排查、治理决策和管理优化相衔接，建立结果应用与反馈机制，并

通过监测评估和持续改进要求，保障溯源监测体系的长期适用性和技术有效性。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围绕污染溯源监测技术路线选择、溯源判识方法以及结果应用

深度等问题，专家和起草单位之间曾存在不同意见。部分意见主张以定量分析方法为

主，提高溯源结论的精确性和技术权威性；另有意见认为，工业园区污染来源复杂，

多源信息条件不完全，单纯依赖定量方法难以全面反映实际情况，宜强化定性分析与

现场核查的作用。经多轮专家论证和技术研讨，编制组在充分比较不同方案适用性的

基础上，最终确定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并在标准中明确了适

用条件和判识依据。同时，对溯源结果的分级表达和应用范围进行了统一规范，兼顾

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上述处理结果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和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形成的，作为标准最终定稿的重要依据。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实施后，将在环境管理、治理决策和社会效益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通过统一

工业园区环境污染溯源监测的技术要求和实施路径，可有效提升污染来源识别和判定



的准确性与一致性，为污染风险排查、异常排放核查和突发环境事件处置提供可靠技

术支撑，增强环境监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在管理层面，有助于推动环境监测与执法、

治理工作的衔接，提高决策科学性，减少因溯源不清导致的治理成本和管理风险。在

环境与社会效益方面，标准的实施将促进污染防治由末端控制向源头治理转变，推动

工业园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成效的认可度，对促进工业园区绿

色发展和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具有积极作用。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

名称
《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技术规范》

负责

起草

单位

遵义市播州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

参与

起草

单位

遵义市播州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平度市农业农村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

农业农村局、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财经学院、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

会

标准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1 贺成龙 遵义市播州区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2 位孟聪 平度市农业农村局 科员

3 侯雪霞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农业农村局 高级畜牧师

4 李宣霖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副教授

5 黄健益 重庆财经学院 讲师/博士

6 陈亮 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 标委会专员

7 周义亮 重庆市国际国内公共关系协会 标委会专员

8 黄文涛 重庆财经学院 助教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技术规范》，是适应我国畜禽养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趋势和生态环境治理新要求的现实需要。随着畜禽粪污产生量持续增加，处理不当易

引发水体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农村环境问题，现有技术在工艺选择、系统协同、运

行管理及碳减排控制等方面仍存在标准不统一、技术适配性不足和管理粗放等问题，

亟需通过标准化手段加以规范。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系统梳理低碳高效处理的关键

技术路径，明确不同工艺的适用条件和运行控制要点，推动粪污治理由单一污染防治



向“减污降碳与资源化利用并重”转变。其实施将有效提升畜禽粪污处理的环境效益、

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行稳定性，为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及“双碳”目标实

现提供技术支撑，具有明显的现实必要性和积极的行业引导意义。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围绕畜禽粪污

低碳高效处理的实际需求，统筹污染防治、资源化利用与碳减排目标，注重技术成熟

度与推广适用性，确保标准内容既具有前瞻性，又具备落地实施条件。编制过程中，

结合我国不同养殖规模、区域条件和处理模式的差异，突出全过程管理和关键环节控

制，避免简单照搬单一技术路线，提升标准的普适性与指导性。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并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

还田利用及监测等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相衔接，在不与现行法规和标准冲突的前提

下，进一步补充低碳处理、能源化利用和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形成对现有规

范的细化和完善，为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提供系统、统一的技术支撑。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围绕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的全过程管理需求，对关键技术环节作出系统规

定。主要条款包括总体要求、粪污收集与预处理、生物处理与能源化利用、养分回收

与资源化利用、工艺组合与系统优化、碳减排与环境控制以及运行管理与监测评价等

内容。在技术层面，标准重点明确不同处理工艺的适用条件、运行控制参数和低碳优

势，规范厌氧消化、好氧处理及其组合工艺在减量化、能源回收和排放控制方面的技

术要求；同时，对臭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管控和二次污染防治提出明确措施。在管

理层面，标准强调全过程运行管理与监测评价，通过指标监测和持续改进机制，保障

处理系统长期稳定运行和低碳高效目标的实现。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围绕低碳处理技术路径选择、不同规模养殖主体的适用性以及

碳减排指标设置等问题，相关专家和起草单位提出了不同意见。部分意见认为应重点

推广厌氧消化等能源化利用技术，以突出减排效果；另有意见指出，小规模养殖主体

在技术和成本条件上存在限制，应保留工艺选择的灵活性。针对上述分歧，编制组通

过多轮专家论证和技术比较，最终采取以原则性要求与适用条件相结合的方式，对不

同工艺的适用范围和技术特点作出明确说明，而不作唯一技术限定。在碳减排要求方

面，经论证后确定以过程控制和效果导向为主，避免设定难以实施的强制性量化指标。

上述处理方式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共识，既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又兼

顾了实际可操作性。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为畜禽粪污低碳高效处理提供统一、系统的技术依据，有助

于规范不同类型养殖主体和处理设施的技术选择与运行管理，提升粪污处理的稳定性

和规范化水平。在环境效益方面，可有效减少粪污无序排放，降低臭气、渗漏及温室

气体排放强度，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在资源与经济效益方面，通过规范能源化利

用和养分回收路径，提高粪污资源化利用率，降低处理能耗和运行成本，增强项目的

经济可行性。在社会效益方面，本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畜

禽养殖行业整体形象和治理水平，为相关政策落实和行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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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制定《儿科中医贴敷疗法安全应用与个体化适配规范》对于提升儿童中医外治服务的

安全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临床实践中，儿科贴敷疗法被广泛应用于咳喘、

腹泻、厌食等常见病症，但由于儿童皮肤屏障功能尚未成熟、耐受性差，不同医疗机

构在适用病症判定、贴敷时间控制、药物刺激性选择、体质辨识方法及不良反应处理

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服务方式差异较大，安全风险时有发生。此外，家长对贴

敷的效果、风险信息及操作透明度要求不断提升，现有经验式操作模式已难以满足规



范化管理需求。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构建覆盖评估、操作、监测、处置及随访等环节的系统化技术要求，

明确儿童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特征下的贴敷适配原则，统一药物与材料使用规范，

建立不良反应分级识别与处理机制，提升医疗机构的操作一致性与风险防控能力。通

过引导医疗机构强化记录管理与家长沟通，可增强服务透明度和家长信任，推动儿童

外治服务从经验依赖向可追溯、可监管的标准化体系转变。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在科学性

方面，标准基于儿童生理特点及中医贴敷疗法的技术规律，综合考虑不同年龄段、不

同体质及病情差异对贴敷方案的影响，确保要求具有医学依据与安全性支撑；在规范

性方面，对贴敷适配评估、操作流程、不良反应处置和信息记录等关键环节进行统一

规范，形成可执行、可追溯的技术体系；在适用性与可操作性方面，结合医疗机构实

际应用场景，突出简明、明确的技术要求，使标准既具有专业深度，又便于在临床端

直接落地。

本标准的编制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

师法》《药品管理法》等国家法律法规，这些法律对中医药服务规范、医疗机构质量

管理、药物安全性和医疗风险控制提出了基本要求。本标准在药物使用、操作安全、

告知义务、不良反应处理及记录管理等方面对以上法规进行了具体化和细化。此外，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医疗服务的风险提示、监护人知情权等提出原则要求，本

标准在贴敷前评估、家长告知和随访管理等方面与其保持一致。

现行国家及行业标准中尚无专门针对儿科中医贴敷疗法的系统性规范，相关内容多散

见于儿童外用药安全、医疗质量管理、中医外治分类规范等文件，且无法覆盖贴敷适

配、体质辨识、不良反应分级等关键技术环节。本标准在充分参考既有规范精神的基

础上，补充了针对儿童贴敷特点的技术要求，与现行法律法规形成协同与衔接关系，

在不改变法定监管框架的前提下，为医疗机构提供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技术依据，

填补了专业领域的空缺。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说明

本标准的主要条款围绕贴敷适配评估、安全操作实施、不良反应处置及人员与服务管

理等核心内容展开，形成覆盖贴敷前、中、后的全流程技术规范。标准通过对适用病

症、年龄分级、体质辨识、禁忌证排查等环节提出明确要求，为个体化贴敷方案的制

定提供依据；在操作实施部分，对药物炮制、材料选择、贴敷部位与时长控制、皮肤

处理及过程观察等提出可执行的技术规范，确保操作安全一致；对不良反应建立分级

识别和对应处置机制，并要求开展随访以实现风险闭环管理；在人员与服务管理方面，

明确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和技能，并对知情告知、记录管理和质量管理等要求进

行规范。整体上，各条款从风险防控和安全可控出发，以流程化、分级化、可追溯的



技术要求构建了儿科贴敷疗法的系统化规范体系。

4、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分歧集中于贴敷时间分级、体质辨识方法及不良反应分级

处理的技术细化程度。部分专家主张以严格时长限制作为统一标准，以降低风险；另

有专家认为应给予临床一定弹性，根据患儿耐受性和病情适度调整。编制组经多轮讨

论后，综合儿童皮肤生理特点及临床可操作性，最终采取“年龄分级为主、医嘱调整

为辅”的折中方案。在体质辨识方面，意见分歧主要在于是否采用中医体质量表化工

具；考虑到医疗机构适用场景差异较大，编制组决定采用以寒、热、虚、实特征为基

础的简化辨识框架，既保留中医辨证特点又兼顾通用性。在不良反应处置方面，有专

家建议增加更多等级及细分情形，但经论证认为过于复杂不利于临床执行，因此保留

三等级框架，并以附录形式明确典型表现和处理原则。以上处理均基于儿童安全性、

临床可行性及标准简明性原则，通过专家会议、意见征询与试用反馈形成最终一致意

见。

5、预期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实施预期将为儿科中医贴敷疗法的规范化和风险可控性带来显著效益。在医

疗服务层面，通过统一适配评估、操作流程和不良反应处置机制，可有效降低因贴敷

时长不当、药物刺激性差异或监测不足引发的风险，提高临床操作的安全性与一致性，

促进医疗机构贴敷服务质量稳步提升。在患儿与家长层面，通过明确知情告知要求、

记录管理和随访机制，可增强服务透明度，提升家长的信任感与满意度，减少因信息

不对称引发的纠纷。在行业层面，本标准填补了儿科贴敷疗法缺乏统一规范的空白，

有助于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管理模式，推动中医外治技术在儿科领域的科学化与标

准化发展。与此同时，规范化服务体系将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医疗机构服务效率，

长期而言可降低不良事件产生的社会与经济成本，形成安全、规范、可持续的行业发

展格局。

6、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